
附件2
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特色产业园

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统筹发展规划（2020-2035年）》（中示区组发〔2020〕1号，以下简称《统筹规划》）、《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关于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 提升分园产业服务能力的指导意见》（中科园发〔2020〕26号）、《关于推动中关村科技军民融合特色园建设的意见》（中科园发〔2018〕58号），推动园区创新发展，规范和加强中关村示范区特色产业园建设发展支持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企业理解政策、申报政策、享受政策提供便利，根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特色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关村管委会研究制定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特色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一）总体考虑

《实施细则》认真落实《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统筹发展规划(2020年—2035年》以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关于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 提升分园产业服务能力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严格依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特色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制定。《实施细则》明确了特色产业园（以下简称特色园）需符合上述相关文件要求，纳入“中关村特色产业园”和“中关村科技军民融合特色园”支持管理体系，以将其打造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空间载体完备、企业集聚显著、运营管理专业、服务体系完善、综合效益较高的产业园区为目标。支持的重点产业为北京市加快科技创新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十个高精尖产业指导意见确定的产业领域和《统筹规划》等文件确定的重点发展产业，支持项目应符合中关村示范区产业布局要求。
起草过程

一是依据新修订的《管理办法》进行实施细则修订工作。二是多次组织企业、社会组织、园区运营机构等开展座谈或实地调研，听取有关意见建议和政策需求。三是在采纳有关政策建议的基础上形成《实施细则》，并开展了多轮论证、完善，形成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新修订的《实施细则》共4章23条，重点内容如下：  

支持特色园新建载体和改造利用存量空间资源

一是明确特色园新建载体和改造利用存量空间资源类项目需满足土地或空间资源依法取得、产权清晰、无纠纷；新建项目自持部分不得转让、销售，未经批准不得改变产业用地用途；产业方向符合示范区规划布局要求和分园产业定位等基本条件，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项目新建或改造的面积、工程完成情况、实施内容等具体条件。二是按照不超过审计认定投入金额的一定比例，对新建或者已建成特色园内不同类型的项目分级分类给予支持。三是明确需提交土地房屋产权证明、入驻企业情况、工程施工合同和票据等申报材料。
支持特色园进行生态化建设

一是明确生态智慧化建设项目需编制生态、智慧园区建设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项目直接采用或通过销售渠道间接采用中关村企业研发、设计、生产的生态智慧技术产品（服务），项目应于近两年内建成并由第三方机构完成竣工验等条件。二是明确对符合支持条件的申报项目，根据生态智慧园区分类分级的专家评审结果，依据申报项目中采用中关村企业生态智慧技术产品（服务）的投资额给予不超过30%比例给予支持，单个项目支持金额不超过500万元，单个特色园每年支持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三是明确需提交生态智慧园区建设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生态智慧园区项目建设合同、实际投入费用清单、竣工验收证明等申报材料。
支持特色园提升运营服务水平

一是针对规划研究类、产业服务平台类、特色活动类分别提出了不同支持点的申报条件。二是对符合专业化运营服务提升支持方向的特色产业园管理运营单位综合规划建设水平、产业集聚效果、专业服务体系、经济社会效益等因素，按照不超过审计认定投入金额50%的比例给予支持，每年每个特色产业园最高不超过500万元。三是明确需提交土地空间资源支撑材料、运营管理单位情况支撑材料及实际投入费用清单等相关申报材料。

支持科技军民融合特色园
一是明确科技军民融合特色园在运营机构、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专业化服务以及科技军民融合品牌性活动等方面的条件要求。二是明确对符合条件的特色园，纳入中关村科技军民融合特色园支持范围，并择优进行资金支持。按不超过场地房租、雇用专业人员、提供服务、开展活动等审计认定投入金额50%的比例给予支持，每年每个特色产业园最高不超过500万元。三是明确需提交特色园科技军民融合工作发展规划及工作总结、科技军民融合专业化服务和品牌性活动情况、实际发生费用清单等申报材料。
第三章申请审核与监督管理。进一步细化了支持资金申报的途径、程序、资金使用、监督管理等内容。

第四章附则主要对其他事项及《实施细则》的施行日期等进行明确。

特此说明。


